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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刘维涉黑案在湖北开审
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以及故意杀人等21项罪名

昨天上午8时 31分，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在
湖北省咸宁市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刘汉、刘维等36人在湖北7个法庭受审。

36人在7个法庭
接受审判

●嘉鱼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
被告人：旷晓燕、刘光辉、刘淼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第一审
判庭

被告人：刘维、文香灼、旷小坪、袁
绍林、张东华、田先伟、孙长兵

●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第二审
判庭

被告人：刘学军、刘忠伟、吕斌

●赤壁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被告人：陈力铭、钟昌华、王万洪、

黄谋、郑旭

●赤壁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
被告人：桓立柱、詹军、王雷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
庭

被告人：刘汉、唐先兵、刘岗、刘小
平、孙华君、缪军、李波、车大勇、仇德
峰、肖永红

●通山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被告人：曾建军、张伟、曾建、闵

杰、李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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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同审
36人分别在7个法庭受审

检方指控，1993年以来，被告
人刘汉、刘维等 36人无视国家法
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攫
取巨额经济利益，称霸一方，在四
川省广汉、绵阳、什邡等地及部分
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
响，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经济和社
会生活秩序。其中，故意杀人5起
致 6人死亡、故意伤害 2起致 2人
死亡、非法拘禁 1 起致 1 人死亡。

此外，被告人还千方百计拉拢腐
蚀国家工作人员，寻求保护，巩固
和扩张其社会影响力。

该犯罪集团分别在咸宁市的
7个法庭公开开庭接受审理。7个
法庭为：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咸
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第一、第二
审判庭，通山县人民法院，赤壁市
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审判庭，嘉鱼
县人民法院。

■势力范围
政法干警也谈“刘”色变

2000 年，刘汉想在小金县开
发四姑娘山旅游项目，时任县长
格某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

“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
了。”果然，这位县长不久就被调
离小金县，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

广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
部说：由于刘汉在当地政坛这种
极不正常的超能量，被称为“第二
组织部长”，干部想进步，找刘汉
比找领导还好使。

“刘汉有钱，跟各级领导有关
系；刘维有枪，手下有一批兄弟帮
他打杀，所以黑白两道的人都怕

刘汉，得罪了他就是死或者‘丢帽
子’。”组织成员、犯罪嫌疑人文香
灼供述。

很多人愿意跟着刘家，为他
们做事。地方官员跟着刘汉，是
觉得可以通过他接触到更高层，
有升官的机会；“混社会”的人跟
着刘汉，是因为有面子，出了事他
能摆平。

10 多年来，刘汉黑社会组织
的淫威在当地形成了强大的心理
震慑，很多受害群众不敢申冤，甚
至一些政法干警也谈“刘”色变、
纷纷回避。

■破案进程
刘汉被抓 百姓放鞭炮

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公安部
直接指挥下，通过专案组历时近
一年的艰苦努力，作恶 20余年的
刘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被成功
打掉，骨干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消息传来，当地老百姓奔走
相告、拍手称快，鞭炮声经久不
息，气氛之热烈如同过年。

许多群众欢呼，“刘汉、刘维
被抓了，广汉等地的商人终于可
以正常做生意了，广汉的社会治
安起码可以太平十年！”

刘汉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团
伙被成功摧毁，无疑是彰显中央
反腐决心、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的又一个鲜活案例。

案件也再次警示：法律的红
线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不能逾
越，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
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
权压法、徇私枉法。谁违反制度
就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构成犯
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尺之上有青天，多行不义
必自毙。随着案件进入公开司法
程序，这名“潜在水底的富豪”的
真实面目和他们犯下的累累罪案
真相，即将水落石出；随着案件的
进一步办理，刘汉黑恶组织昔日
与政商两界逾越党纪国法、进行
种种勾连的内幕，或将一一揭开。

▶▶新闻背景

历时10个月
“1·10专案”成功告破

从2013年 3月至今，在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公安部直接指
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
作战，历经10个月艰苦侦办，这起

代号为1·10的专案成功告破，也
就此掀开了这一近年来最大黑社
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庐山真面目。

新版《医疗器械管理条例》6月实施

一次性针管纳入最严监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与国务院法制办昨日联
合召开宣传贯彻《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
新修订的《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已于 2014年 2月 12
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于昨日颁布，将于 6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条例》我国医疗
器械将实行分类管理，一次
性无菌注射器与心脏起搏器
同被列入最严格的第三类监
管。

此外，我国还将建立增
设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检测制
度。根据新《条例》医疗器械
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
一律撤销检验资质、10年内
不受理资质认定申请；对受
到处分的直接责任人员，规
定 10 年内不得从事医疗器
械检验工作。

医疗器械
实行分类管理

新修订《条例》明确，对
医疗器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
分类管理，按风险从低到高
将医疗器械分为一、二、三
类。第一类医疗器械实行产
品备案管理，第二类、第三类
医疗器械实施产品注册管
理。

同时，放开第一类医疗
器械的经营，对第二类医疗
器械的经营实行备案管理，
对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经营实
行许可管理。

国务院法制办科教文卫
司司长王振江表示，医疗器
械种类繁多，跨度很大，涵盖
了小到压舌板、大到核磁共
振仪器等各种类型的诊疗设
备；且产品风险差异大，既有
直接影响生命安全的植入性
器械，也有一些辅助性器
械。这些特点决定了既要求
对其实施严格的管理，又不
能搞“一刀切”，必须做到分
类管理，宽严有别。

同时，新修订《条例》加
大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在产品质量方面的控制责

任，建立了经营和使用环节
的进货查验及销售记录制
度，增设了使用单位的医疗
器械安全管理责任。

增设不良事件
检测制度

同时，据国家食药监总
局安全总监焦红介绍，新《条
例》强化了监管部门的日常
监管职责，规范了延续注册、
抽检等监管行为，并通过增
设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制
度、已注册医疗器械再评价
制度、医疗器械召回制度等，
健全了管理制度，充实了监
管手段。

根据新《条例》国家将建
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检测制
度，对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及
时进行收集、分析、评价和控
制。

新《条例》规定，对人体
造成伤害或者有证据证明可
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医疗器
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可以采取暂停生产、进口、经
营、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

检验机构造假
取消资质

根据新《条例》，提供虚
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
段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等许可证
件的，由原发证部门撤销已
经取得的许可证件，并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五年内不受理相关责任人和
企业提出的医疗器械许可申
请。

根据新《条例》，将对未
经许可擅自生产经营医疗器
械的行为实施重罚；检验机
构出具虚假报告的，一律撤
销检验资质、10年内不受理
资质认定申请；对受到处分
的直接责任人员，规定 10年
内不得从事医疗器械检验工
作。

对于违反规定构成犯罪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
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类：通过常规管理
足以保证其安全性、有效性
的医疗器械，如医用病床、基
础外科手术用剪、钳、镊子
等。

第二类：产品机理已取
得国际国内认可，技术成熟，
安全性、有效性必须加以控
制的医疗器械，如体温计、血
压计、听诊器、临床检验仪

器、心电图机等。
第三类：植入人体，或

用于生命支持，或技术结
构复杂，对人体具有潜在
危险，安全性、有效性必

须加以严格控制的医疗器
械，如一次性使用无菌注
射器、一次性使用无菌输
液器、心脏起搏器、血液
净化设备、人工器官等。

☞ 监管分三类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